
PU’ER     DAILY

2024 年 9 月 13 日     星期五
责编：李杰   版式：胡燕   监审校对：雷尔佳佳公告4 版

广告许可证：（思）01 号   广告部电话：0879-2122721   周一至周五出版   订阅价：每份一元二角   发行：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普洱市分公司   征订电话：0879-2137743   普洱日报社印务中心印刷（地址：思茅区宁洱大道 117 号）

2024 年 7 月 6 日至 7 月 10 日，下列违法行为人在思茅
辖区内因交通违法行为被普洱市公安局思茅分局交通警
察大队执勤民警查获，并开具了《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
措施凭证》或《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通知书》。经依
法电话告知后，违法行为当事人无正当理由均未在规定期
限内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接受处理，且未提出延期处理申

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
十五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六十七
条、第一百六十八条，《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
定》第五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书的事实、理由、依据，依法享受的权利进行公告，公告期
为 7 日（2024 年 9 月 12 日至 2024 年 9 月 18 日）。

公告期内，当事人享有陈述、申辩和申请听证的权利，
若有异议，应当自本公告发布起 7 日内向普洱市公安局思
茅分局交通警察大队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相关
权利。对于当事人的联系电话或者送达地址有变更的，应
当在公告期内向普洱市公安局思茅分局交通警察大队提
出，逾期未提出的，将以户口登记中的地址作为送达地址。

公告期满，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前告知视为送达，
普洱市公安局思茅分局交通警察大队将依法作出行政处
罚决定。普洱市公安局思茅分局交通警察大队违法处理
办公室联系电话：0879-2205993。

普洱市公安局思茅分局交通警察大队
2024年9月13日               

关于对逾期未接受处理交通违法案件处罚前告知的公告

逾期未接受处理的交通违法案件处罚前告知明细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强制措施凭证编号/违
法处理通知书编号

530802697034492

5308026970346460

5308026970332908

530802697033292X

5308026970351278

5308026970381979

530802697035017

530802697035016

530802697034051

530802697034052

530802397002349

530802397002290

530802697035850

5308026970335130

5308023970028524

530802697033512

530802697033932

530802697033508

530802697036466

530802697036834

530802697036311

530802697035073

530802697034752

530802697033236

530802697036833

530802697036832

530802697038144

当事人
姓名

王思宇

王付光

刀明仙

成光

鲁孝天

魏嘉

方思伟

黄铂涵

曾强

李晓芳

石扎努

毛从德

周灿怀

金文兴

何祖文

罗玲仙

周睿捷

白进民

林凡程

洪章华

晒肯

李海银

潘平安

罗宗贵

赵春华

鲁建春

何林生

身份证号码

532701********032X

532126********3317

532725********3325

532723********391X

532925********1714

532730********2418

532723********3313

530802********0618

510923********7910

532723********4227

532729********5413

532701********1516

530825********159X

532729********6319

532701********0674

532701********0325

530824********0015

530802********0318

530802********0312

532123********3633

532730********0930

532701********0011

532701********037X

532123********2857

532701********091X

532701********0030

532701********1819

违法时间

2024 年 7 月 7 日

2024 年 7 月 7 日

2024 年 7 月 6 日

2024 年 7 月 6 日

2024 年 7 月 8 日

2024 年 7 月 10 日

2024 年 7 月 8 日

2024 年 7 月 8 日

2024 年 7 月 7 日

2024 年 7 月 7 日

2024 年 7 月 7 日

2024 年 7 月 6 日

2024 年 7 月 8 日

2024 年 7 月 6 日

2024 年 7 月 7 日

2024 年 7 月 6 日

2024 年 7 月 6 日

2024 年 7 月 6 日

2024 年 7 月 9 日

2024 年 7 月 10 日

2024 年 7 月 9 日

2024 年 7 月 8 日

2024 年 7 月 7 日

2024 年 7 月 6 日

2024 年 7 月 10 日

2024 年 7 月 10 日

2024 年 7 月 10 日

违法地点

普 洱 大 道 辅 道 热
作学院

张掖—孟连（张孟
线）3451 公 里 900
米

世纪广场入口

石 龙 东 路 五 小 门
口

宁 洱 大 道 金 孔 雀
加油站

世纪广场路段

普 洱 大 道 与 白 云
路交叉口旁

普 洱 大 道 与 白 云
路交叉口旁

振 兴 大 道 与 南 屏
路交叉口

振 兴 大 道 与 南 屏
路交叉口

振 兴 大 道 与 南 屏
路交叉口

振 兴 大 道 新 南 站
旁

石 龙 东 路 茶 城 幼
儿园门口

茶城大道（雅侎之
星路口）

土 桥 公 路 1 公 里
（沿河路）

茶城大道（雅侎之
星路段）

茶城大道（雅侎之
星路段）

茶城大道（雅侎之
星路段）

普洱大道辅道

张掖—孟连（张孟
线）3529 公 里 800
米

张掖—孟连（张孟
线）3529 公 里 800
米

张掖—孟连（张孟
线）3529 公 里 800
米

六 顺 镇 仙 人 洞 路
段

张掖—孟连（张孟
线）3525 公 里 800
米

张掖—孟连（张孟
线）3529 公 里 800
米

张掖—孟连（张孟
线）3529 公 里 800
米

张掖—孟连（张孟
线）3529 公 里 800
米

违法事实

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驾
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的

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驾
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的；驾驶
未按规定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
的公路客运汽车、旅游客运汽车、
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机动车
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人在驾驶证超过有效期仍驾
驶机动车的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未取得驾
驶证驾驶摩托车以外的非营运机
动车的

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的

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驾
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的；上道
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放置（未申领）
检验合格标志的

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驾
驶轻便摩托车载人的；驾驶摩托
车不戴安全头盔的

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上
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放置（未申
领）检验合格标志的

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上
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放置（未申
领）检验合格标志的

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上
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放置（未申
领）检验合格标志的；驾驶轻便摩
托车载人的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驾驶摩托
车不戴安全头盔的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

驾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的；未
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上道
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放置（未申领）
检验合格标志的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未取得驾
驶证驾驶摩托车的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

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

驾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的；未
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

驾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的；未
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摩托
车超过核定人数的；上道路行驶
的机动车未放置（未申领）检验合
格标志的

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

驾驶人在驾驶证超过有效期仍驾
驶机动车的

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的
有关技术参数的；驾驶未按规定
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的公路客
运汽车、旅游客运汽车、危险物品
运输车辆以外的机动车上道路行
驶的

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的
有关技术参数的

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的
有关技术参数的

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的
有关技术参数的

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的
有关技术参数的

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的
有关技术参数的

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的
有关技术参数的；载货汽车、专项
作业车及挂车未按照规定安装侧
面及后下部防护装置、粘贴车身
反光标识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云南省
道路交通安全实施条例》以下简称《省条例》

处罚理由和依据

王思宇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及
《省条例》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五百元的处罚；驾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五
十一条之规定，根据《安全法》第九十条及《省条例》第七十六条第十六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五十元的处罚。以上两项违法行为依据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分别裁决，合并执行，拟对王思宇作出罚款五百五十元的处罚。

王付光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
二款及《省条例》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五百元的处罚；驾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为，违法了《安全
法》第五十一条之规定，根据《安全法》第九十条及《省条例》第七十六条第十六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五十元的处罚；驾驶未按规定定
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的公路客运汽车、旅游客运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
十三条及《实施条例》第十六条之规定，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七十八条第四项及《省条例》第八十条第二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二
百元的处罚。以上三项违法行为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分别裁决，合并执行，拟对王付
光作出罚款七百五十元的处罚。

刀明仙在驾驶证超过有效期仍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之规定，根据《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
项、第二款及《省条例》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十二项之规定，拟对刀明仙作出罚款四百元的处罚。

成光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根据《安全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拟作出罚
款一千九百元，暂扣驾驶证六个月的处罚；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以外的非营运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十九条第
一款之规定，根据《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省条例》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一千元的处罚。以上
两项违法行为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分别裁决，合并执行，拟对成光作出罚款二千九百
元的处罚。

鲁孝天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十九条第四款之规定，根据《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
项、第二款及《省条例》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十一项之规定，拟对鲁孝天作出罚款五百元的处罚。

魏嘉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
款及《省条例》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五百元的处罚；驾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为，违法了《安全法》
第五十一条之规定，根据《安全法》第九十条及《省条例》第七十六条第十六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五十的处罚；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
未放置（未申领）检验合格标志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安全法》第九十条、第九十五条第一款及

《省条例》第七十五条第六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二百元的处罚。以上三项违法行为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
五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分别裁决，合并执行，拟对魏嘉作出罚款七百五十元的处罚。

方思伟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及
《省条例》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五百元的处罚；驾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五
十一条之规定，根据《安全法》第九十条及《省条例》第七十六条第十六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五十元的处罚；驾驶轻便摩托车载人的
违法行为，违反了《实施条例》第五十五条第三项之规定，根据《安全法》第九十条及《省条例》第七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拟作出罚款
五十元的处罚。以上三项违法行为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分别裁决，合并执行，拟对方
思伟作出罚款六百元的处罚。

黄铂涵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及
《省条例》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二百元的处罚；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放置（未申领）检验合格标志的违法行
为，违反了《安全法》第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安全法》第九十条、第九十五条第一款及《省条例》第七十五条第六项之规定，拟作
出罚款五十元的处罚。以上两项违法行为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分别裁决，合并执行，
拟对黄铂涵作出罚款二百五十元的处罚。

曾强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省
条例》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五百元的处罚；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放置（未申领）检验合格标志的违法行为，
违反了《安全法》第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安全法》第九十条、第九十五条第一款及《省条例》第七十五条第六项之规定，拟作出
罚款五十元的处罚。以上两项违法行为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分别裁决，合并执行，拟
对曾强作出罚款五百五十元的处罚。

李晓芳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及
《省条例》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五百元的处罚；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放置（未申领）检验合格标志的违法行
为，违反了《安全法》第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安全法》第九十条、第九十五条第一款及《省条例》第七十五条第六项之规定，拟作
出罚款五十元的处罚；驾驶轻便摩托车载人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实施条例》第五十五条第三项之规定，根据《安全法》第九十条及《省
条例》第七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五十元的处罚。以上三项违法行为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
条第一款之规定分别裁决，合并执行，拟对李晓芳作出罚款六百元的处罚。

石扎努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根据《安全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拟作出
罚款一千元的处罚；驾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五十一条之规定，根据《安全法》第九十条及《省条例》
第七十六条第十六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五十元的处罚。以上两项违法行为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条
第一款之规定分别裁决，合并执行，拟对石扎努作出罚款一千零五十元的处罚。

毛从德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根据《安全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拟对毛
从德作出罚款一千元，暂扣驾驶证六个月的处罚。

周灿怀驾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五十一条之规定，根据《安全法》第九十条及《省条例》第七十六条第
十六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五十元的处罚；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安
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省条例》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五百元的处罚；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放
置（未申领）检验合格标志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安全法》第九十条、第九十五条第一款及《省条
例》第七十五条第六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五十元的处罚。以上三项违法行为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条
第一款之规定分别裁决，合并执行，拟对周灿怀作出罚款六百元的处罚。

金文兴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根据《安全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拟作出
罚款一千元的处罚；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
款第一项及《省条例》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五百元的处罚。以上两项违法行为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
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分别裁决，合并执行，拟对金文兴作出罚款一千五百元的处罚。

何祖文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根据《安全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拟对何
祖文作出罚款一千四百元，暂扣驾驶证六个月的处罚。

罗玲仙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及
《省条例》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拟对罗玲仙作出罚款五百元的处罚。

周睿捷驾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五十一条之规定，根据《安全法》第九十条及《省条例》第七十六条第
十六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五十元的处罚；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安
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省条例》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二百元的处罚。以上两项违法行为依据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分别裁决，合并执行，拟对周睿捷作出罚款二百五十元的处罚。

白进民驾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五十一条之规定，根据《安全法》第九十条及《省条例》第七十六条第十六项之规
定，拟作出罚款五十元之处罚；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
第一项及《省条例》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二百元的处罚；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放置（未申领）检验合格标志的违法行
为，违反了《安全法》第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安全法》第九十条、第九十五条第一款及《省条例》第七十五条第六项，拟作出罚款五十元的处
罚；摩托车超过核定人数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根据《省条例》第七十八条第八项，拟作出一百元的处罚。以上四项违
法行为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分别裁决，合并执行，拟对白进民作出罚款四百元的处罚。

林凡程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及
《省条例》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拟对林凡程作出罚款二百元的处罚。

洪章华在驾驶证超过有效期仍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之规定，根据《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
项、第二款及《省条例》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十二项之规定，拟对洪章华作出罚款四百元的处罚。

晒肯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的有关技术参数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十六条第一项之规定，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
七十九条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二百元的处罚；驾驶未按规定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的公路客运汽车、旅游客运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
辆以外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十三条及《实施条例》第十六条之规定，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七十八
条第四项及《省条例》第八十条第二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二百元的处罚。以上两项违法行为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
规定》第五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分别裁决，合并执行，拟对晒肯作出罚款四百元的处罚。

李海银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的有关技术参数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十六条第一项之规定，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
第七十九条之规定，拟对李海银作出罚款二百元的处罚。

潘平安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的有关技术参数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十六条第一项之规定，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
第七十九条之规定，拟对潘平安作出罚款二百元的处罚。

罗宗贵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的有关技术参数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十六条第一项之规定，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
第七十九条之规定，拟对罗宗贵作出罚款二百元的处罚。

赵春华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的有关技术参数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十六条第一项之规定，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
第七十九条之规定，拟对赵春华作出罚款二百元的处罚。

鲁建春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的有关技术参数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十六条第一项之规定，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
第七十九条之规定，拟对鲁建春作出罚款二百元的处罚。

何林生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的有关技术参数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十六条第一项之规定，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
第七十九条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二百元的处罚；载货汽车、专项作业车及挂车未按照规定安装侧面及后下部防护装置、粘贴车身反光
标识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二十一条之规定，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七十八条第三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二百元的处罚。
以上两项违法行为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分别裁决，合并执行，拟对何林生作出罚款四
百元的处罚。


